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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云南省第十二届政协第二次会议

第 120200718 号提案的答复

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：

《关于促进城乡之间良性双向流动推动我省乡村振兴

战略的提案》已交省农业农村厅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省委、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全省

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、发生了历史性变革。一是

脱贫攻坚开创新局面，过去 5 年累计 525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

困人口脱贫，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。二是农业供给侧结

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，在稳定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，农业生

产经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势头良好，农

产品出口额稳居西部省区第一。三是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，

农村承包地“三权”分置稳步推进，其他领域各项改革取得

新进展，农村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。四是城乡一体化迈出新

步伐，410 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，城乡居民收

入相对差距缩小，农村消费持续增长，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



明显提高。五是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达到新水平，农村

水、电、路、信息网建设全面提速，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，

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文化等社会事业加速发展。六是农村基层

党组织建设不断强化。总体看，我省“三农”改革发展站在

了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备了坚实基础

和优势条件。

云南省委省政府一年来先后出台《中国云南省委 云南

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》《云南省乡

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 年)》，提出到 2022 年，云南省

乡村振兴工作取得重大突破，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;

打造世界一流“绿色食品牌”取得重大突破，形成 6 个千亿

元级大产业、2 个 600 亿元级产业;脱贫攻坚成果得到进一步

巩固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;农

村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，人居环境显著改善，城乡融合发

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，乡村文化繁荣发展，现代乡村治理体

系初步构建。

一是着手构建公开透明的流转租赁综合服务体系。在省

委、省政府统一部署、各州市各部门密切协作、共同努力下，

云南省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。确权数据是

近年来农经工作最重要的成果，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

承包地流转租赁平台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省农业农村

厅已经着手农村集体三资信息化的研究论证，下一步将建立



集土地确权信息、农村集体三资信息、农村承包地土地流转

租赁信息于一体的平台，以信息化手段保障农民的合法权

益，打通资本、人才、技术流入农村的路径，激发广大农村

地区的经济活力，提高农业农村三资的运转效率。

二是加快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。2018年2月28日，《中

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快

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

（云办发〔2018〕5号）出台，系统就农业龙头企业、农民

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明确了总体思路、目标任

务、工作内容和政策措施。省农业农村厅从登记管理、章程

制度、组织机构、产权关系、经营服务、财务管理、盈余分

配、信用合作、社务公开和档案管理十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制

度措施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。省农业农村厅每

年都组织开展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工作，积极提

供发展扶持。中央农业产业发展资金下达后，在项目落实上

继续向88个贫困县和27个深度贫困县重点倾斜，按照不低于

总量85%下达各贫困县。

促进城乡双向良性流动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在此，

省农业农村厅建议由省发改委牵头，协调多方力量，对促进

城乡双向良性流动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、提出相应的实施方

案。一是加快人口市民化顺应云南城乡发展趋势。以“人口、

产业、公共服务”三个融合为核心，着力推动全省城镇化健

康发展，走出一条符合云南实际、具有云南特点的城乡融合



发展之路。二是赋予市场主题更多的主动权，打造各类市场

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良好环境，调动各类市场主体

的积极性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。

云南省农业农村厅

2019 年 4 月 28 日


